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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烟台经济开发区重视土地储备工作，从完善规章制度入手，对土地储备工作运行机制进行了规范。

加强了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实现了土地收益的最大化，有力的支持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但仍存在着一些不容忽

视的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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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地处山东半岛黄海之滨，

是全国首批１４个国家级开发区之一。建区２０多年

来，开发区主要经济指标保持了３０％以上的年均增

速，创造了烟台发展史上新的奇迹。２００９年，在国

家级开发区中 ＧＤＰ和工业总产值都位居第七位。

目前区内落户世界５００强项目４８家，已成为我国重

要的轿车、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计算机及第三代

移动通信终端、电子网板、氨纶丝等生产基地。成为

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胶东半岛高端产业聚集区的

重要板块。

１　土地储备工作发展情况

１．１　烟台市土地储备机构的建设框架

烟台市非常重视土地储备工作，经过积极探索，

认真研究，根据上级有关政策并借鉴外地先进经验，

早在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就制定并由市政府发布实施了

《烟台市土地储备办法》，对土地储备的组织实施、范

围、储备方式、前期开发、供地方式及法律责任等方

面内容做了具体规定；并且明确规定市区（包括开发

区）的土地储备工作由市土地储备机构承担。随后

又陆续出台了《关于加强市区土地资产经营工作的

意见》《烟台市市区土地征购补偿安置暂行规定》《关

于经营性用地历史遗留问题的处置意见》《烟台市工

业用地使用权招标拍卖挂牌出让暂行办法》等规范

性文件，从完善规章制度入手，对土地储备工作运行

机制进行规范［１］。

烟台市２００２年６月成立市土地资产经营中心，

同年７月成立以分管副市长为组长的市区房地产开

发管理领导小组，全面负责对市区经营性用地的储

备及公开出让等重大事项进行决策、调度。经营中

心在市国土资源局设置了土地公开交易大厅，建立

了土地交易有形市场，将市中心五区（包括开发区）

经营性用地的土地使用权公开出让工作全部纳入市

级统一管理，进一步规范了市区经营性用地公开出

让工作［１］。

１．２　开发区土地储备工作发展情况

建区伊始，开发区就被定位为外向型、现代化工

业新城区，建成山东省最大的工业基地之一。作为

规划工业新区，由于大部分都是农村集体土地，因此

建设需要的储备用地缺乏。建区初期供地一般采用

来一个项目办一宗用地的运作模式，即在某一项目

立项后再开始征地，然后是一系列配套问题。在当

时开发区开始起步，项目落户还不多的情况下，这一

供地方式尚能满足项目建设需要；但是随着开发区

建设逐渐加快，基础设施、公益事业投资力度不断加

大，投资环境越来越好的情况下，面对省、市各级重

点项目落户密集，用地时间紧迫，工作任务紧急的问

题，继续沿用原来先立项再征地的方式将给工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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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很大被动，而且这种“零打碎敲”的供地方式，不利

于日后大项目的引进和建设。于是２００３年就有人

经过调研提出在开发区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的建议，

详细阐明了实行土地储备制度的必要性、可行性和

初步设想。当时的管委领导对这个建议非常重

视［２］。

２００４年８月，烟台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以烟开

（２００４）８６号文件，组建烟台市国土资源局经济技术

开发区分局，为正处级建制。同时按当时机构编委

会的规定，分局辖属３个事业单位，土地储备中心就

是其中之一。主要职责包括：研究提出年度土地储

备、控制储备和年度收益计划；办理土地抵押贷款并

协同有关部门做好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对管委确

定的土地储备控制区范围内的土地进行征用、收购、

收回，并组织前期开发整理；拟定储备土地招标拍卖

方案经批准后组织实施；对使用储备土地的单位、个

人提出使用储备土地的意见；按照管委要求，负责有

关城区建设项目贷款；盘活城市存量土地，优化配置

土地资源，有效控制炒买炒卖土地行为，培育和规范

土地市场。

１．３　机构设置与机制建设

（１）机构设置。关于土地储备机制的实际运作

问题，目前开发区周边县市区都是由国土分局开设

具有独立法人性质的全额事业单位，投入开办资金，

设立法人代表，对单位的宗旨和业务范围以及章程

加以规定。而开发区的土地储备中心，属于开发区

国土分局的一个部门，实际承担的是土地征收职能，

可以算作是储备土地的一种方式。主要行使机构有

土地利用处（负责国有土地使用权的收购储备）和法

规处（负责闲置土地等违法用地的收回）以及土地资

产经营中心（负责经营性用地和工业用地的“招拍

挂”出让工作）。

（２）机制建设。开发区分局建立健全了各项规

章制度。结合工作实践，具体规定了各部门的职责

范围和工作规范，对土地征收、收储以及招拍挂出让

等工作流程都作了明确规定。土地“招拍挂”出让工

作，政策性强，涉及面广。为全面做好这项工作，分

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国务院关于

加强土地宏观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２００６］３１

号）以及国土资源部３９号令等国有建设用地“招拍

挂”出让相关法律政策规定的要求，起草了《开发区

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实施意见》，

将以下用地及情况纳入了“招拍挂”出让的范围：①

工业用地以及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②因城市规划调整，工业用地改变为经营性用地；③

旧城改造、城中村改造置换出来的经营性用地。坚

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一步完善了国有建设

用地公开出让的“用地预审请”机制、“集体会审”机

制以及相关保密机制，通过建章立制，规范运行，保

证了项目依法用地。同时为进一步规范开发区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

地法》《山东省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办法》、

烟台市政府《关于印发烟台市工业用地使用权招标

拍卖挂牌出让暂行办法的通知》，结合该区实际，起

草了《烟台开发区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支管理意

见》，明确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范围，规范国

有土地出让金征缴、收支管理，建立土地出让收支信

息共享制度，强化土地出让收支监督检查。

２　土地储备工作成效

２．１　加大了土地收储力度

开发区国土分局采取多种方式，加大批而未用

土地收储力度。从２００６年至今，按储备用地及项目

供地要求，办理土地收回５５宗，通过有偿、无偿等各

种方式共收回土地面积达９６．２８ｈｍ２；置换土地３

宗，土地面积１１．２３ｈｍ２；签订土地收储合同３０余

件。在土地收储工作过程中，认真按照法律政策办

事，严格把握基准地价标准，核定收储地价。做到既

要保证国有资产不流失，又兼顾到被收回人的切身

利益，依法行政，切实做好、做细工作。

通过以上措施，使政府掌握定量的储备土地，并

在实际上控制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主动权，从而能

够根据全区发展建设的实际需要，科学合理适量供

应土地，增强政府对全区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２．２　做好用地保障工作

（１）积极落实“点供”项目，确保用地指标落实。

“点供”项目能否及时供地，关系到开发区重点项目

建设用地指标的落实问题。分局相关部门抢时间、

抢进度、打破常规程序，尽最大限度缩短“点供”项目

出让时间，先后完成睿创、张裕、万华、鹏辉铜业等５

宗“点供”项目用地６８ｈｍ２ 的出让工作，为开发区重

点项目用地指标的争取提供了支持。

（２）加强沟通协作，强化供地措施，提高供地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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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解决“批而未供”问题。为此，分局加大工作力

度，详细摸清批而未供土地的底数，逐宗分析原因，

多方协调，密切合作，动脑筋，想办法，千方百计提高

供地率。最终解决“批而未供”土地６３宗，面积达

４８５ｈｍ２，极大地保证了项目建设的用地需求。

２．３　做好“招拍挂”出让工作

（１）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开发区分局在实际工

作中始终把创新作为工作的主线。一是开发区工业

用地２００７年“招拍挂”在全市率先实行。２００７年，

分局大胆探索出一条依法、高效、科学的运作模式，

使开发区在全市范围内第一个开展工业用地“招拍

挂”出让工作，创新了烟台市工业用地出让方式，成

为市辖区的工作标准，在全市工业用地“招拍挂”出

让工作中发挥了示范带头作用。当年开发区以“招

拍挂”出让土地２６宗，面积１３８万 ｍ２，成交总金额

达６．０２亿元，工业用地“招拍挂”出让项目总数和出

让金总额均占全市的８０％以上。二是规范了开发

区旧村改造用地的方式。２００６年旧村改造用地首

次以“招拍挂”方式出让，使该类用地从此走上法制

化、市场化的轨道。

（２）迎难而上，转变思路。近年来，面对国际金

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面对国家土地宏观调控的新形

势，立足开发区的实际，及时调整工作思路，科学制

定每宗土地的出让意见、出让方案，确保土地成交率

高位运行。近两年以来以“招拍挂”方式出让土地共

计１２５宗，面积９６０ｈｍ２，成交总金额达２８．８８亿

元。其中出让经营性用地３１宗，面积１８２．２ｈｍ２，

成交价款１３．３８亿元；出让工业用地９６宗，面积

７７７．８ｈｍ２，成交价款１５．５亿元。

通过大力推行“招拍挂”出让制度，进一步显化

了土地资产价值，增加了政府的土地收益，同时也为

旧村改造、市政建设等提供了资金支持和用地保障。

３　存在的主要问题

土地储备制度是一项全新的制度，在开展工作

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需要逐步改善和解决。现阶

段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１）土地储备机构自身体制有待完善。根据《土

地储备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土地储备工作的具

体实施，应由土地储备机构承担，其性质应为具有独

立的法人资格、隶属于国土资源管理部门、统一承担

本行政辖区内土地储备工作的事业单位。土地储备

制度作为一种调控经济的长效机制，是否进一步明

确其机构的性质和身份地位，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高

度重视。

（２）土地储备机制运作过程中部门间的协调问

题。土地储备是一项系统工程，在运作过程中，涉及

规划、建设、房管、财政、环保、市政等多个相关政府

职能部门，常常需要多部门之间密切配合，虽有储备

办法规定了各部门职责，但储备办法在国家层面上

仅是一个部门规章，各方面法律法规有待修改和完

善，因此，在实际操作中部门之间的协同功能有待加

强。

（３）实际操作中，有时会发生规避土地收购储备

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一些用地单位在以出让方式

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以后，无力继续开发，而又不具

备转让条件，造成土地长期荒芜、闲置，依法应予收

回；或者是一些用地单位擅自改变原来批准的土地

用途，违法违规改建建筑物进行出售或出租等非法

交易，从中牟取不当利益。

（４）储备待供土地的前期开发缺少实施办法规

范操作。２００７年国土资源部提出改变原有毛地出

让，实行净地出让。这一政策，给在土地一级开发整

理工作方面提出了新的课题。土地前期开发包含大

量工作，如地上有建筑物和其他附着物而需要实施

拆迁、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平整等。实践中土

地储备部门并未完全承担这项工作，其他相关部门

都在参与进行待供土地的前期开发，但是各部门职

责范围不明，实际工作中缺少明确的操作规范。另

一方面，在储备土地进行城市各项建设上更多的是

财政投资，在吸引内外资参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以

及以地招商、以地生财等方面还需要继续进行探索

和实践。

４　对策与建议

（１）土地储备的运作主体及其性质需要明确界

定。落实并健全其组织机构设置，定位其职能。使

土地储备中心能真正发挥其帮助政府“调控土地市

场、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的作用。为实现全区

社会和经济的各项发展战略目标服务。

（２）加强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尤其是要强化规划

先行的理念和城市规划的刚性、权威性。在管委的

统一领导下，树立“全区发展一盘棋”的思想，充分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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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各方积极性，把土地资产运营作为一项重要任务，

在全社会逐步形成各级各部门自觉遵守土地管理法

律法规，广大用地者“用地找市场、交易进市场”的良

好氛围。完善各项配套政策和措施，高起点修编完

善城市总体规划，强化规划的科学性、前瞻性和严肃

性，真正做到用高水平规划控制和引领建设。要坚

持规划先行、发展定位、功能分区十分明确，整体开

发的思路，使城市规划真正成为土地资源配置和土

地资产处置的前导，成为推动土地市场良好发育的

动力。

（３）加快推动集约发展，加大土地执法监察力

度。①通过定期的土地执法动态巡查，抓好闲置土

地、闲置厂房清理工作，进一步盘活存量土地资产，

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同时把盘活存量土地与有计划

地利用新增建设用地相结合，促进土地的节约集约

利用。②加大对擅自改变土地用途行为的监察力

度，彻底解决违规改建问题。

（４）制定关于土地前期开发整理的实施规范，提

高实际可操作性。努力做好城市经营文章。通过规

范前期开发整理行为，明确各相关部门的职责，指导

实际开发整理工作。同时牢固树立城市可以经营的

理念。通过有效的前期开发整理，将一些废弃的、利

用效率不高的土地变成黄金地段；对能推向市场的

城市公益事业和基础设施要尽可能推向市场，做好

土地升值和土地一级市场等文章，努力实现城市的

产业化经营。

５　结语

烟台开发区近年来依照市级有关土地储备管理

规定，在土地收储、土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等方面

建章立制、勇于创新、大胆尝试，取得了一定成绩。

但是作为一种新的土地管理制度，在土地储备机制

运行实践中仍需要继续不断探索和研究，以便真正

实现并优化土地资源的市场化配置，更好地服务于

全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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